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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台灣 2010 年降低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之改革，檢驗公司稅

率對受雇員薪資之影響。與過去文獻不同之處為，本文考量稅率與公司決

策互相影響而產生內生性，因此以工具變數進行兩階段最小平方法以避免

產生偏誤。並以綜合所得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資料對全體受雇員之個體進

行分析，而非僅針對上市櫃之公司。最後發現有效稅率下降 1% 能提升台

灣整體受雇員平均 0.16% 的薪資。而考量個體異質性下，進行次組分析，

發現在技術密集產業、大型公司、公司頂層員工所受到的影響較大；而其

他產業，中小型公司以及公司基層員工的薪資受到稅率的影響較小，使得

政府稅改政策並不如預期提升全民薪資。 

關鍵字：公司稅率、員工薪資、工具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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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e on wage by 

using the Taiwan Corporate Income Tax Reform of the year 2010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we consider the endogen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x rate and the policy of the company. Thus, the two 

stage least squares method is used to overcome the endogeneity bias. 

Additionally, our participants include all the individual employees from the data 

of Individual Income Tax and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her than only the 

employees of listed company.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a drop of 1% in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e would increase the wage by 0.16%. Furthermore, we test for the 

heterogeneous firm and worker effects by using subgroup analysis and find the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the large companies and the high-classed 

employees within firm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other hand, the non-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the small and medium company and the low-

classed employees within firms have a smaller impact. Therefore, the Tax 

Reform didn’t increase the overall wage as expected. 

Keywords: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e, wages, instrumental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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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台灣自 1991 年起，實行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期許能透過此條例所提供

之租稅優惠，帶動產業升級，使台灣能於 2000 年前躋身為已開發國家。該

條例主要以「功能別」獎勵取代「產業別」。盡量針對產業之投資行為為獎

勵標的，而非僅選擇性產業或產品適用。如企業對於設備投資、研究發展、

人才培訓之支出一定額度內得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1 

縱使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的實施後，台灣產業發展的確有向高科技與高

技術產業靠攏，然其對稅基之侵蝕與其他負面影響亦是不可抹滅之事實。

依據《中華民國財政統計年報》所統計，2002 年至 2007 年該條例核定減

免稅額分別為為 362 億元、549 億元、531 億元、834 億元、1,195 億元、

1,805 億元。佔所得稅之實徵額約為 7.9%、11.2%、9.5%、11.4%、16.0%、

21.8%，2造成嚴重的稅基侵蝕及稅收流失。此外，儘管多採功能別、簡化

單獨產業別獎勵，仍然造成產業間所得稅負擔不公。以 2004 年為例，根據

楊建成與張靜貞（2007）所統計，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全年所得佔台灣所有

行業所得的 24.96%，但其所享有的減免稅額卻佔所有行業 45.11%。相反

的，批發及零售業全年所得佔了 12.86%，然而所享有的租稅減免僅 1.96%。

除了破壞公平性外，亦會造成產業間資源的錯誤配置，產生效率的損失。

至於成效方面，亦有學者認為臺灣發展高科技產業是比較利益下必然之結

果，而非租稅減免所造成，獎勵僅帶來錦上添花之效果（孫克難，2015）。 

                                                      
1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六條所規定。 
2
 由於 2001年以前所統計之減免金額為當年度申報額，2002年起則為當年度核定實際減免稅

額。故僅列出 2002年以後以統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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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紓解以上種種問題，自 2010 年度起，台灣營利事業所得稅進行大幅

度改革，廢止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並通過產業創新條例，租稅優惠方面僅

剩研究發展給予抵減優惠。並將營利事業所得稅調降至 17%做為配套措施。

由於此次改革包含全面降稅，政府所產生的租稅減免利益由近 70 萬家營

利事業共同享有。將可改善過去租稅優惠過度集中特定產業之情形。使產

業間稅負分配公平化。另外雖估計營利事業所得稅總稅收將減少 343 億元。

但若能透過此次賦稅改革，帶動經濟發展，增加廠商投資意願，創造國民

就業機會，促使股利與薪資所得成長，將有助於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綜合所

得稅稅基擴大。且相較於當時亞洲其他鄰近國家之稅率（如中國大陸 25%、

新加坡 17%、韓國 22%等），若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降為 17%，可提升我

國租稅競爭力，吸引外資投資意願。據經濟部估算，降稅後將可產生 690

億元經濟效益，經濟成長率可增加 0.5%，透過促進投資效果將增加 3.43 萬

人之就業機會。3 

因此，台灣此次稅改的目的，除了增進產業間稅負的公平性外，尚有

一項目標即是希望能透過減稅所帶來的投資增加，提高員工的薪資。希望

能稍微解決長期以來薪資低迷的現象。若將企業員工按薪資區分為上層與

中下階層，由於企業為了避免上層員工離職，通常都會使用加薪做為工具，

而相對於上層員工，中下層加薪幅度較低，故政府所希望的加薪對象，其

實是針對中下階層員工。然而直至 2015 年，台灣整體平均薪資似乎並沒有

因此而成長，而政府則繼續採取其他政策，如「加薪四法」，4強迫企業按

比例分配盈餘予員工，以及針對中小企業替基層員工加薪，則可加成 130%

認列費用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皆可見政府針對基層員工加薪的願景。因

                                                      

3 2010 年 6 月 14 號財政部賦稅署所發布關於立法院三讀通過調降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至 17%

之影響及實施現況新聞稿。 
4 所謂加薪四法係指 2015 年時公司法增訂第 235 條之 1、勞動基準法修正第 29 條、工廠法修

正第 40 條以及中小企業發展條例修正第 36 條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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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探討政府 2010 年降稅提高薪資，在同一企業內部不同階層間的影響是

有其必要性的。 

以理論來說，稅率可透過兩種管道來影響薪資。其一是稅率的調整將

直接影響企業的準租（rent）的多寡。稅率下降時，準租上升，而多出來的

準租可被決定用於分配股利予股東、保留於企業以面對未來之風險、再投

資其他企業或是投資資本以擴大營運規模，以及特定比例分紅予員工或者

更進一步提升員工薪資，文獻上稱此種稅率對薪資的影響為直接效果

（Arulampalam et al., 2012）。其二是透過影響企業的某些決策，進而影響

勞工的邊際產量。例如，投資於資本將使勞工生產力上升。實證研究中，

大部份文獻亦指出公司稅之稅率與薪資呈現負相關。如 Moore et al.（2014）

檢驗德國 2000 年的租稅改革，發現公司稅調降對薪資造成了顯著、正向，

且相當可觀的效果。Fuest et al.（2015）利用德國的地方公司稅，亦得出公

司稅率越高，薪資下降之結論。Felix（2009）則是利用美國各州公司稅得

出過去 30 年以來公司稅與薪資間的負向程度越來越大，且對於高教育工

作者，效果更為明顯。 

然而實際上，依照主計總處所統計之資料，台灣於政策實施後薪資並

無明顯成長。圖 1.1.1 為台灣近 10 年以來，工業及服務業受雇員工實質經

常性薪資。5受到 2008 年金融海嘯嚴重衝擊及景氣衰退影響，薪資由每月

3 萬 8 千元下降至 3 萬 7 千元。下降幅度達 3.2%。餘波持續影響隔年，使

其進一步下降。2010 年政策實行後，薪資雖小幅上升 0.67%，但仍無法證

明該漲幅是景氣衰退後的自然復甦，抑或是營利事業所得稅下降之政策效

果。 

                                                      

5 經常性薪資指每月平均薪資扣除工作獎金、員工紅利、年終獎金、等非經常性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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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薪資與生產力統計年報 

圖 1.1.1：工業及服務業受雇員工實質經常性薪資 

相同地，不論是透過直接效果，或是透過間接影響勞動邊際產量，政

策在不同產業間或公司內部不同能力的受雇員之間產生的效果亦不同。在

開放的經濟體系中，若市場為完全競爭，則資本的報酬為資本的邊際產量，

勞動的報酬為勞動的邊際產量。政府此次降稅之目的，其中一目的即期望

透過增加資本之稅後報酬，吸引本土企業投資及外資流入，進一步使國內

勞工擁有更多資本使用，增加勞工生產力、勞動邊際產量，最終提高薪資。

然而公司內部不同能力者所增加的生產量不同，薪資提升亦有差異。政策

前較高所得者若代表能力較佳者，其薪資漲幅程度應大於原先薪資較低者。

而產業之間，例如高科技產業與傳統產業相比，前者受雇員工因為資本增

加所增加的生產力應大於後者。圖 1.1.2 中，以化學製品製造業（高科技產

業）與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傳統產業）兩實質經常性薪資變動率互相比

較。即可發現兩者在 2010 年時，化學製品製造業薪資上升幅度較成衣及服

飾品製造業大，並且持續至 2013 年薪資皆有正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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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薪資與生產力統計年報 

圖 1.1.2：化學製品製造業與成衣服飾品製造業實質經常性薪資變動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薪資與生產力統計年報 

圖 1.1.3：電子零件組製造業與批發零售業實質非經常性薪資變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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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直接效果的差異在於，當產業所雇用的勞工進入門檻越低越容

易被替代時，企業相較於提升薪資以獎酬員工或者是以盈餘分紅的方式避

免其離職，更有可能將準租留於帳上，或是以股利型式分配給股東，此亦

適用於一般企業的基層員工。因此以基本服務為導向的產業受政策影響的

效果應小於技術要求較高的製造業。如圖 1.1.3 所示，若以非經常性薪資衡

量公司之獎金或是分紅，即可發現電子零件製造業於 2010 年政策後有一

非常大之跳動，且幅度相較於批發零售業來的大。除此之外，加上不同產

業可能面對不同的產業環境波動而與政策效果抵消，使政策效果不明顯。

因此稅率變動之下，在不同產業之間對薪資影響的差異可能非常大。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調降後對受雇員薪資之影

響，政策是否僅對特定產業或是公司內部較高薪者產生較大的效果。台灣

過去有關公司稅稅率變動的影響，常受到資料上的限制，使得研究樣本僅

限於上市櫃與興櫃公司，然而由於前述型態之公司，大部分皆為大型企業，

若以此為分析對象分析政策後對薪資的影響，會有選擇性偏誤的問題。本

研究資料來源為台灣之稅務資料，包含台灣所有需要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

的企業，因此除了上市櫃公司外，尚包括非上市櫃等中小企業。並以政策

前後一期面板數據進行差分，消除無法觀察到的變數。此外，由於稅率的

變動可能同時影響公司決策，而其所做決策又會影響所適用之稅率，因而

產生內生性問題。因此本研究以工具變數進行兩階段最小平法分析。最後

將公司與雇員之資料進行配對，避免遺漏供需雙方任一方之特性而造成偏

誤。 

本研究章節安排如下，第壹章講述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第貳章則為

此次稅改稅率調降以及投資抵減相關規定變動之介紹，第參章則為國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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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於稅率對薪資之影響以及影響稅率的其他因素相關文獻探討，第肆章

詳述樣本篩選過程以及本研究之工具變數，第伍章則為基本模型之迴歸結

果，以及考量異質性下的次組分析與穩健性分析，最後第陸章則為結論與

研究限制以及對此次政策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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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背景介紹 

第一節  2010 年營利事業所得稅改革 

台灣實行租稅優惠的傳統歷史悠久，早從 1960 年代為改善台灣整體

投資環境以及吸引外資流入，便實施獎勵投資條例，至 1991 年代為引導企

業從事高科技與高技術產業而實施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並以「功能別」獎

勵取代「產業別」。然而根據楊建成與張靜貞（2007）指出，在各個產業

之間，享有的租稅獎勵仍相差甚遠。陳明進（2003）亦指出租稅優惠企業

間的不均等，大部分獎勵都集中於少數企業，且由於產業的群聚效應，使

得租稅優惠在地區之間也有明顯的不均衡現象。 

為了改善此一現象，並減少稅收流失，台灣於 2010 進行租稅改革。此

次改革重點在於減少投資抵減的項目，將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廢止，並實施

產業創新條例。租稅優惠部分僅沿用投資於研究發展支出之投資抵減，且

其抵減上限由支出的 35%調降為 15%，並須於當年度扣抵。同時針對企業

增僱員工、國際參展等行為給予獎勵。稅率調整部分，降低了營利事業所

得稅稅率以及提高免稅門檻。使減輕稅負的效果能夠一體均霑。如表 2.1.1

所示，其中 tY 代表課稅所得額，T 代表稅額。修法前以 50,000 元為一界限，

當課稅所得位於此界限以下免稅，以上則依不同課稅所得額適用不同稅率，

最高上限為 25%。修法後免稅額則調高至 120,000 元為門檻，並且最高稅

率調降至 17%。 

除了租稅優惠與稅率的改變外，仍有一項重大調整。在修法以前營利

事業所得稅課稅主體為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其中除了包含一

般公司以外，獨資合夥亦在其課稅範圍內。然由於獨資合夥並非法人、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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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格、不得為權利主體。所以說獨資合夥就是出資人、出資人就是獨資

合夥。獨資合夥事業如果有盈餘，當年度必須全數分配給出資者。爾後再

從出資者個人所得稅全數扣除公司所繳納之稅額。然此同一客體一端課稅、

一端抵稅即相當於免稅，徒增行政作業。經統計約有 84.24%事業於課徵個

人所得稅時全數退還。6為避免增加稽徵雙方繁複之稅務行政作業，修法後，

獨資合夥僅需辦理結算、決算、清算申報而不需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故

雖表面上來看獨資合夥稅率為下降之最，然實質上其整體稅負並無改變，

此亦為本研究將獨資合夥排除於樣本外原因之一。 

表 2.1.1：稅率結構變動表 

修法前 修法後 

0

000,50





T

Yt  
0

000,120





T

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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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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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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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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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818,181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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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0%25

000,100





t

t

YT

Y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6 資料來源為 2009 年 12 月 3 日財政部賦稅署所發布之新聞稿：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對稽

徵機關核定之營利事業所得額如有不服，仍應於營利事業所得稅核定通知書送達後 30 日內，

申請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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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小企業與大型企業 

關於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定義，各國之間並無統一之規範。根據歐

盟委員會（2005）所發行 The New SME Definition: User Guide and Model 

Declaration 定義，若營業額或總資產小於 1,000 萬歐元且員工人數 50 人以

下稱為小型企業，若營業額小於 5,000 萬歐元或總資產小於 4,300 萬歐元

且員工人數小於 250 人，則稱為中型企業，其他則為大型企業。而美國之

規定，根據不同產業有不同的定義，如無出口服務的製造業需符合員工人

數 500 人以下，農業除 500 人以下的限制外，尚須符合營業額 25 萬美金

以下，否則則為大型企業。至於世界銀行則以雇用人數 300 人以下且總資

產或銷售額 1,500 萬美元以下為中小企業（IEG, 2008）。 

雖然各國關於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定義不一，然皆可發現大部分國

家都是以員工人數、資產規模或營業額來衡量企業的規模大小。台灣相關

規定亦與之類似，在不同的產業下以不同的人數或是規模衡量。自 1967 年

公布，隨著產業結構變化、國民所得成長以及調整物價通膨，目前臺灣認

定標準為，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以實收資本新台幣 8,000 萬

元為分割線，若大於為大型企業，小於則為中小型。而其他行業則是以前

一年度營業額是否達新台幣 1 億元為標準。同時亦可採取員工人數認定，

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若員工人數未滿 200 人則為中小企業，

反之為大型企業，而其他行業的員工人數界限則為 100 人。 

此外，中小企業在台灣經濟成長的脈絡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由於台灣身為島國，地狹人稠、資源有限，再加上發展初期，受限於民間

資金不足以及無經營現代化大規模企業的經驗，致使台灣早期企業型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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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都以中小企業為主。不過中小企業大量吸收了當時豐沛的人力資源，

不僅解決了失業的問題，更以勞力密集的生產方式成功打入國際市場，進

一步改善創業環境，孕育出更多的中小企業，促進經濟成長、拓展貿易視

野，且對稅負亦有極大的貢獻（中小企業白皮書，2006；Galenson, 1979; 于

宗先、王金利，2000）。直至 2009 年中小企業仍然是台灣企業的主要型態。

根據《2010 年中小企業白皮書》所統計，台灣總企業家數約有 128 萬家，

中小企業佔了 97.68%。而以雇用人數來看，中小企業的受雇員工人數為大

型企業的 5 倍，顯見台灣大部分勞動力皆投入至中小企業當中。 

除此之外，單獨檢驗中小型企業有其必要性，本質上中小與大型企業

有許多不同之處，首先由於中小企業經營規模較小，雇用人數與營業額不

高。大部分僅需單一個人或少數人提供資金即可組成。使得成立門檻較低，

進出市場較靈活。第二，相較於大企業的所有權分散，許多重要決策須經

股東會同意，致使決策週期長。中小企業中獨資合夥企業約佔 56%，一般

公司則佔約 40%。7由於獨資合夥直接由出資人經營，決策無須經過股東會，

而一般公司大多數為家族企業，董事與經理人常為同一家族所擔任，形成

「企業即家業」的現象。因此不論企業型態為何，其決策皆非常注重企業

家的判斷力，此一方式雖然避免了冗長的決策過程，卻同時也帶來決策者

獨斷的可能性。第三，由於中小企業大部分為獨資合夥型態。而以獨資合

夥型態經營有其先天上的限制。其原因在於，成立營利事業之初，業主就

需決定所成立企業型態為公司或是獨資合夥，一經決定則無法互相轉換。

由於獨資合夥若資本額低於 25 萬元，則僅須登記即可成立，不需提供資金

證明或是會計師簽證，與公司相比成立門檻較低。然而由於獨資合夥與公

司不得互相轉換，再加上獨資合夥所負責任為無限清償責任，而公司型態

                                                      

7 數據來源為 2010 年中小企業白皮書所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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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東僅需對其出資額為限負責，8使得獨資合夥隨著事業壯大的同時，亦

須承擔越來越大的責任風險。如此先天條件之下，造成大部分的獨資合夥

規模都較小，並且不易擴大。基於上述理由，再加上中小企業產業結構以

服務業為大宗，其中又以批發零售為主，使得中小企業雖涵蓋了近 8 成的

就業人口，其銷售值卻僅佔 3 成。但若僅針對大型企業分析，卻又無法忽

視大部分就業人口皆受雇於中小企業之事實。因此本研究將針對兩種規模

型態的企業加以分析，並排除與公司型態差異更大，成立方式、業主所負

責任皆與公司不同，且規模不易擴大之獨資合夥樣本。

                                                      

8 公司之成立，所負責任等相關規定規定於公司法，而獨資合夥相關規定則規定於商業登記申

請辦法。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公司有效稅率對員工薪資之影響－以 2010稅改為例 

1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参章 文獻探討 

 

15 

 

第參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公司稅對薪資的影響 

探討公司稅對薪資的影響亦可說是在探討稅負在資方與勞方間的負

擔，最早可追朔至 Harberger（1962）的模型假設。其假設在一封閉經濟體

系中存在著公司與非公司部門以及資本要素與勞動要素。若僅針對公司部

門課稅，則稅負的負擔會取決於兩部門的要素替代彈性與要素密集度。在

特定的條件之下，稅負將由資本所有者負擔。然而此結論是由於封閉經濟

體系中資本供給固定的前提之下所得。現實生活中資本可能在國與國之間

流動，於是在若資本能於國與國之間流動，而勞動無法的假設下，公司部

門課稅將使資本流往其他國家，本國勞動報酬下降，使勞動要素負擔稅負

（Bradford, 1978; Kotlikoff and Summers, 1987）。 

實證上的研究，Hassett and Mathur（2006）利用 72 個國家 22 個年度

的資料，發現薪資與各國的平均所得稅率或是所得稅率中位數無關，然而

卻明顯受到公司稅率的影響。且其研究更進一步發現，若競爭國公司稅率

越高，則本國薪資越高；若鄰國薪資越高，則本國薪資亦越高。此間接證

明過去所假設的資本的可移動性與勞工的不可移動性存在。9 

公司稅對薪資的影響除了前述透過影響要素與產出價格外，亦有學者

認為，若稅率提高，減少公司稅後利潤，將直接減少勞資雙方所能爭取的

準租，因此有學者稱此效果為直接效果（Arulampalam et al., 2012）。由於

當稅率越高，勞資雙方可談判空間越小，工會與無工會的受雇者薪資差異

會下降。Felix and Hines（2009）利用美國有工會與無工會的受雇者來做比

                                                      

9 若資本可移動，當其流入一相對工資較低的國家時，將會使其生產力上升，導致薪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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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發現高稅率州兩者時薪的差異較低稅率州下降約 1.88 美元，而稅率每

下降 1%，則差距增加 0.36%。Arulampalam et al.（2012）則以歐洲資料得

出此直接效果大約為 0.49%。 

其他實證研究例如 Fuest et al.（2015）則是利用德國的地方公司稅探

討公司稅率與薪資之間的關係。由於地方政府能自由調整地方公司稅率，

自 1993 年至 2012 年以來稅率總共變動了 17,999 次，同時考量公司方面與

個人方面之特性。結果發現稅額每增加 1 歐元，將會減少薪資 0.5 歐元。

亦有些實證以差異中差異的模型分析，比較稅率變動與未變動的兩組樣本。

例如 Moore et al.（2014）利用了德國 2000 年的稅制改革，探討公司稅對

薪資之影響。以法國為控制組，觀察 1996 年至 2005 年共 4,041 筆公司資

料。最終發現公司稅稅率下降的確會造成正向、顯著、且相當可觀的效果。

然而台灣與之相關的研究，如林艷麗（2015）以差異中差異分析方式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DID）分析台灣上市櫃公司。以政策後有效稅率

不變的其他產業為控制組。發現政策後有效稅率上升的高科技產業公司，

平均薪資並無顯著變化，有效稅率下降的傳統產業，薪資卻顯著下降，與

國外研究大不相同。 

綜觀上述文獻，可發現稅率對薪資的確呈現負相關。然而有些文獻並

無控制個人端的變數，可能使其結果產生偏誤。且大部分探討對象皆以國

家或是公司為單位，僅能看到整體的平均效果。然而此一效果在個人間是

否不同，公司內部因稅率變化所產生的影響差異是否是大眾對政策效果無

感的主要原因，是本研究想要探討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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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影響薪資的其他因素 

除了租稅因子影響薪資以外，個人與公司的特性亦是決定薪資的重要

因素。Mincer（1984）所提出薪資所得公式，認為接受教育的年數越長，

薪資所得越高，而工作年資則是呈現倒 U 曲線，隨著工作年資成長，薪資

所得會提高，然而當年資超過 50 歲時，薪資所得將會下降。實證研究亦證

實此一結果。如 Hossain and Psacharopoulos（1994）利用菲律賓的資料得

出教育年數對薪資所得的影響係數約為 11.9%，工作年數與其平方亦一正

一負對薪資呈現顯著影響，證實工作年資的確呈現倒 U 曲線。台灣相關研

究結果與其類似，不論早期的研究或是近期的研究，教育對薪資影響皆呈

現正相關，工作年數與其平方則呈現一正一負（劉姿君，1992；張芳全，

2012）。Psacharopoulos and Patrinos（2004）則分析全球各個國家之資料，

亦發現平均教育程度愈高的國家，平均國民所得愈高。 

此外，性別也是一重要因素。男性勞動力高於女性加上男主外女主內

的普遍思維使得男性薪資高於女性，如 Bishop et al.（2007）利用台灣收支

調查報告檢驗 1978年至 2003年的狀況，發現台灣薪資的確男性高於女性，

然而隨著時間經過，此歧視程度下降。而由性別所引伸的婚姻亦是一大問

題。婚姻狀態亦會影響到薪資，特別是對男性而言。以雇主來說，已婚的

男性可能代表著更加穩定，更有動機工作，而使其薪資較單身者高（Hill, 

1979）。或是由於婚後家庭分工，使得婚後男性在妻子的協助下可以更專注

於勞動市場的人力資本累積，而提升生產力（Becker, 1991）。然而也有學

者認為男性之所以會結婚是因為其擁有一些優良特質，同時也造成了其工

作能力較佳。進而高估了婚姻對薪資的影響（Cornwell and Rupert, 1997），

或是認為此一差距僅僅是因為職位的不同或是產業的不同所造成（Bartlett 

and Callahan, 1984）。而對女性而言，由於台灣傳統上賦予女性家庭事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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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兒育女的責任，因此就業上經常遭受歧視（賴亮文，1992）。周育蓁（2013）

利用台灣 1978 年至 2011 年的資料發現台灣女性薪資的確存在著婚姻懲罰

效果。 

公司特性方面，許多研究皆發現規模較大的公司所給付的薪資較規模

小的公司來的高，學者所提出的解釋如下。第一，新古典學派認為，若公

司規模越大，越可能高度資本密集，其所雇用的品質越高，使員工薪資較

高，或是為了減少監控成本而使用品質較高的員工。第二，有些學者認為

相較於小公司，大公司有更多的規定、較無人情味或者是通勤時間較長，

因此以較高的薪資做為補償（Brown and Medoff, 1989; Stafford, 1980）。第

三，許多大公司為避免員工組成工會，而願意提供更好的工作環境、福利

以及工資。第四，若公司越大，在市場上的壟斷力越強，因此可能將所賺

取的超額利潤一部分回饋給員工。第五，由於公司規模擴大後所需要的勞

動力大於勞動市場的供給，造成每個空缺的申請人數下降，而公司勢必需

要提高薪資來吸引求職者（Brown and Medoff, 1989）。透過上述所說的五

項因素，因此公司規模與薪資呈現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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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模型設定 

過往的文章在研究稅率對於薪資之影響時，有些會藉由地方政府可自

行決定地方公司稅，利用公司稅之差異，以最小平方法來檢驗對薪資之影

響。或是利用租稅改革，以差異中差異之方式，將受到政策影響之實驗組

與國內或是國外不受政策影響之控制組互相比較。 

然而台灣營利事業所得稅為國稅，稅率與稅基由中央政府統一訂定，

且全國稅率一致，地方政府並無權利更改，故無法在台灣國內看各種稅率

變動下的薪資變化。同時此一降稅政策係由全國公司共同面臨，因此無法

利用恰當之控制組與受政策影響的對照組進行比較。而以其他國家做為控

制組而言，除了資料不易取得外，證明控制組與實驗組在政策前相似且趨

勢相同亦是問題。因此，本研究利用政策前後兩期，且受雇於公司的個體

資料進行一階差分後再予以分析。 

勞動者的薪資受到許多因素影響，一部分是由勞動供給者，也就是勞

工的個人特性所決定，如工作或休閒間的偏好，個人能力等。另一部分則

是由需求者，也就是公司的特性所決定，例如工會的強度，公司的大小等。

因此本研究將模型假設如下： 

ijtijtijttijijijt CXWage  3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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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代表個人， j代表個人所受雇於之公司，t則代表期間。本研究被解釋

變數薪資係由：個人的一系列特性， ijtX ；公司的一系列特性， ijtC ；個人

的固定效果， ij ；公司的固定效果， ij ；時間的固定效果， t ；以及公司稅

率， ijt 所共同決定。由於固定效果代表著並不隨著時間變動而變動的特性，

例如偏好、個人能力、公司所在的區域以及公司所屬的產業等，因此進行

一階差分後，不隨時間變動的特性將被消除，如下式： 

ijijijij CXWage   321                           （2） 

其中代表 t期與 1t 期間的變動量，由於時間的固定效果為全體樣本所共

同面對，當兩期相減後時間的固定效果會存在於（2）式的截距項中。此外，

雖然有些特性並不隨時間變動而變動，然而其對薪資的影響於兩期可能不

同。例如 Bishop et al.（2007）發現隨著時間經過，台灣男女薪資差異逐漸

縮小，此即代表性別對薪資的影響隨著時間而不同。又雖處於同一產業，

然各產業所面臨之波動不同，薪資之變動亦不同。因此本研究亦會加入政

策前一年之個人特性與公司特性以控制其對薪資變動量的不同影響。 

然而在進行稅率的變化如何影響公司決策的研究時，常常面臨一個問

題。如第貳章所述，由於台灣公司稅法所適用的稅率不僅僅單純是比例稅，

其稅率會因為稅基的變化而有所不同。因此不僅稅率的變化將影響公司的

決策，公司的決策亦會影響其稅基進而影響稅率，因而產生內生性的問題，

使得最小平方法所估計之結果產生偏誤。為了處理此一內生性問題，國外

相關文獻如 Auten and Carroll（1999）和 Gruber and Saez（2002）研究稅率

與所得之間的關係，Rao（2016）研究租稅扣抵對研究發展支出的影響，皆

利用新政策下的規定套用至政策前稅基，以此合成（synthetic）稅率做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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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變數。利用此工具變數捕捉僅受政策變動而產生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

利用相同之方法進行分析，所使用工具變數將於本章第三節詳細介紹。 

第二節  樣本資料 

本研究資料來源為財政資訊中心，資料期間為 2009 年至 2010 年。公

司方面的資料來自於損益檔，而個人之資料來自於所得大檔與綜合所得稅

的核定稅籍檔。利用綜合所得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資料。將個人薪資所得

與其所屬企業進行配對。 

關於薪資之資料，由於台灣稅法規定，當雇主給付勞工薪資時須先行

扣繳稅額，而所得大檔即含括此項資料，因此關於勞工薪資方面資料極為

齊全，除了個人薪資資料外，尚包含了該筆薪資來源之公司。然而由於所

得稅屬年度資料。故如果同一人有年中轉換工作或者是同時兼差，則其同

一年將會有好幾筆來自不同公司之薪資資料，增加資料分析的複雜性。故

本文利用 Juhn et al.（1993）、Autor et al.（2008）及 Song et al.（2015）等

學者所使用之方式。同一公司所給予的薪資給付總額都得高於以當年度最

低時薪計算工作 1,920 個小時，相當於每天工作 8 小時，一個月工作 20 天，

一年工作 12 個月（同時本研究將於穩健性分析調整此一界限）。利用此一

方法所篩選出來之個人代表其有較強的勞動市場依附（ labor market 

attachment）（Song et al., 2015）。舉例而言，2009 年基本最低時薪為 95 元，

若甲共有三筆薪資所得，分別是由 A 企業給付的 60 萬元、B 企業給付的

40 萬元與 C 企業所給付的 4 萬元，則由於 C 企業所給付的 4 萬元低於最

低薪資，故將該筆所得從樣本中排除。如果員工仍有兩筆以上薪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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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金額較大者之所屬公司為該員工當年度之公司。因此此例中甲最終所

屬的企業資料為 A 企業。 

企業資料方面，由於獨資合夥如前所述，不論是稅率上的變化，或是

組織型態上的不同，皆與一般公司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排除了獨資合夥

之樣本。僅保留無限公司、有限公司、兩合公司以及股份有限公司。至於

中小企業，由於其普遍並未設立會計人員。政府為簡化稽徵作業及推行便

民服務，以行政命令指導營利事業全年營業收入及非營業收入合計新台幣

3,000 萬元以下者，可按政府訂定之淨利率 6% 至 10% （依行業別）以營

業收入直接推算所得額計算稅額，並按期申報繳納，則原則上不再調帳查

核，此方法稱為擴大書審。然而由於擴大書審按淨利推算所得額，再加上

抽查機率低，許多中小企業因成本考量選擇不記帳或不依實記帳，導致資

料庫內費用類的資料常常缺失或為 0。依據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之資料，

99 年度、100 年度、101 年度全台灣採取擴大書審的企業佔全總數 6 成。

若因為可能帳載不實而將這些擴大書審全數樣本剔除，將會使樣本數減少

6 成。並且減少的企業大部分都為小規模，可能產生樣本選擇的問題。故

本研究利用個人之資料，重新計算企業員工人數與平均薪資。做為企業之

變數。方法為利用員工資料計算全時工作當量（Full-Time Equivalent, FTE）。

繼續以上例而言，甲在 A 企業薪水 60 萬，在 B 企業薪水 40 萬，則甲在 A

企業全時工作當量為 0.6，在 B 公司為 0.4。接下來將 A 公司所有員工的全

時工作當量加總，則可得該公司的總員工數。該公司所有員工所收到的薪

資加總後除以總員工數即為該公司平均薪資。本研究利用此方式來計算企

業的總薪資、總員工數與平均薪資。 

其他個人特性之變數，如性別，年齡等變數，則來自綜合所得稅的核

定稅籍檔。由於每個個人與公司在不同年度與子檔之間有相同代碼，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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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此一特性組成追蹤資料（panel data）之型態。並限定樣本中之個人於

政策前後兩期皆需所屬同一公司。以避免薪資的變化來自於公司的差異。

由於資料中並無法觀察教育程度此一變數，因此為避免薪資的變化僅僅來

自於教育程度的不同，本研究排除 25 歲以下之樣本。以及以法定退休年齡

65 歲做為上限。最後，在基本模型中，只有當所屬公司內可觀察到 10 個

員工人數以上才會進入樣本，但於穩健性分析中仍然會放鬆此一限制。 

第三節  變數解釋 

本研究被解釋變數為薪資的變動量，然而其定義在不同的分析對象中

有所差異。部份以公司為研究對象之文獻，由於其無法觀察到公司內部各

別員工的薪資狀況，因此以整體公司的薪資費用，或者是平均薪資來衡量

（Arulampalam et al., 2012; Moore et al., 2014）。本研究所使用之資料為稅

務資料，因此根據稅法定義，薪資係指職工薪資及提供勞務之所得，包含

了薪金、俸給、工資、津貼、歲費、獎金及紅利，10即所得格式代號為 50

之所得。除此之外，我們亦加入了以時價調整後之員工分紅配股所得（代

號為 50E 之所得）。原因有二，其一在於許多高科技產業為了吸引人才，

提高員工向心力，常常設有員工分紅辦法或是分紅入股制度（Profit Sharing 

& Stock Ownership），以現金分紅之方式將公司稅後盈餘，依照一定比例分

配給員工。或是不以現金之方式，取而代之利用部份股權做為紅利予以員

工。因此，當公司稅率下降時，稅後盈餘增加，除了對每月經常性薪資的

影響外，亦會影響現金分紅或是股權分紅。其二在於 2010 年時，除了稅率

調降與投資扣抵減少之政策外，對於員工分紅配股的所得認定，由原先以

                                                      

10 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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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額計入當年薪資所得調整為以時價計入，大幅增加員工所得稅的負擔

（以下簡稱此政策為時價政策），此部分的變化可能造成公司減少以股權

酬勞員工，而以經常性薪資或者是現金分紅取代。因此若單純以經常性薪

資與現金分紅所得做為被解釋變數，當受到此政策影響的公司與稅率調降

的公司有一定關聯性，而我們又無法觀察並控制時價政策所產生的效果，

將高估稅率對薪資的影響。然而若以總額衡量薪資，由於時價政策僅可能

影響股權分紅與現金分紅或經常性薪資之分配，但並不影響總額，因此本

文額外加入股權分紅予以分析。但我們亦將於穩健性分析部分去除股權分

紅，以衡量兩者之差異。 

主要解釋變數為租稅因子，即為有效稅率的變動。有效稅率通常為公

司所繳納之所得稅費用，佔稅前淨利的一百分比。用以衡量不同企業間所

負擔的稅率與所享有的租稅減免之不同。但由於並無公開之企業課稅資料，

因此大部分國內外文獻仍然以上市櫃公司之財務報表資料做為有效稅率

之衡量方式，如 Gallemore and Labro（2015），Hoopes et al.（2012）等使用

財經資料庫（Compustat）以及黃美祝與李映茹（2009）等所使用的國內台

灣經濟新報資料庫（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然而稅法上之規定與

財務會計準則間不盡相同。有效稅率係由兩部分所組成，一部分為分子所

得稅費用，但財務報表上之所得費用可能無法考量所有租稅優惠，例如加

速折舊，而與公司實際上應納稅額不同。分母所得部分，亦會因為免稅所

得或是費用認列之問題，使財務所得與課稅所得不同。同時陳明進（2002）

指出由於財務報表須於四月底之前公布，但所得稅申報期限為五月底，此

一時間差異也會使不確定事項有所調整。因此其指出若以財務報表資料所

計算之有效稅率，推論租稅負擔程度，是否適當仍有待實證上之研究（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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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進，2002）。故本研究遵循陳明進（2003）之方式，11以公司實際現金繳

納的所得稅費用除以課稅所得衡量有效稅率。且由於台灣對虧損之公司並

無負所得稅之制度，因此若課稅所得小於 0，其應納稅額應等於 0。故刪除

課稅所得小於 0，但應納稅額不等於 0 之樣本。而針對分母課稅所得為 0

之樣本，若分子現金繳納亦為 0，則將其調整為稅率為 0。但若分子不為 0

則將其刪除。並且針對現金支付數為 -1 之樣本，將其亦調整為稅率為 0。

最後將稅率大於 1 或是小於 0 之樣本刪除。不論是 2009 年抑或是 2010 年

都將其稅率限制在 0 與 1 之間。最終之變數即為 2010 年稅率與 2009 年稅

率之變動。 

然而由於內生性的存在，直接以稅率衡量恐有偏誤之問題，因此本研

究依照 Auten and Carroll（1999）, Gruber and Saez（2002）和 Rao（2016）

之方式，以合成有效稅率製作工具變數。其方法為，利用政策後之稅率以

及投資抵減之規定套用至政策前之稅基。故若原先 2009 年之有效稅率可

由以下式子表達： 

20092009200920092009 /)( tt YCreditRateYETR          （3） 

其中
2009tY 代表 2009 年的課稅所得， 2009Rate 為該年課稅所得下所適用之稅

率， 2009Credit 則代表修法前公司所能享有的租稅扣抵，包含修法前所適用的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下之研究發展費用投資抵減與其他規定之抵減。因此我

們可以將 2009Credit 進一步細分為： 

                                                      

11 其所使用資料同為財政資訊中心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課稅資料。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公司有效稅率對員工薪資之影響－以 2010稅改為例 

26 

 

20092008~20092009 SUISUIOCreditCredit               （4）

2009OCredit 代表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以外的其他租稅扣抵， 2008~SUI 代表促進

產業升級條例下，2008 年以前所發生之支出，12但延至 2009 年才使用的投

資抵減稅額。而 2009SUI 則代表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下，2009 年當年發生且使

用的投資抵減稅額。由於合成稅率是利用 2009 年所發生之事實，套用 2010

年之法律所計算的稅率，因此針對未受法律變動的租稅抵減以及過去已發

生但延用至 2009 年的投資抵減並不調整，僅調整稅率以及當年所發生支

出部份，又新政策將研究發展支出扣抵上限調整為 15%，並須於當年度扣

抵，故合成有效稅率可以以第（5）式表示，合成的稅率差則可以表示為

20092010 ETRETRS  。 

20092008~2009201020092010 /)%15( tt

S YRDSUIOCreditRateYETR        （5） 

由於合成稅率差與真實稅率差皆受到政策之影響。且原先稅率差距較

高的，合成稅率的差距亦可能較高，因此其有一定之關聯性。13並且合成稅

率差是利用政策前的稅基所計算，由於稅基在兩期之間不變，合成稅率差

因此與可能影響真實稅率差的其他公司決策無關聯性，此一稅率差僅僅是

因為外生的政策變化所影響。此外工具變數尚須符合排除限制（exclusion 

restriction）的假設，意即合成稅率差僅能透過真實的稅率差來影響員工薪

                                                      

12 促進產業條例條例關於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促進產業區域均衡發展之投資抵減及新興重

要策略性產業股東投資抵減，皆可延後 5 年抵減。然而資料中僅有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能

察的到為過去何年所發生之延用，其餘兩項則無法，因此本研究將有使用剩餘兩項抵減的個

人與其所屬公司從樣本中刪除。 
13 於實證結果處亦會呈現弱工具變數檢定（weak-instrument test）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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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換句話說，當真實稅率並不變動時，合成的稅率差即無法影響員工薪

資，因此我們將於穩健性分析時進行反證檢驗（falsification test）。 

儘管一階差分後，許多個人或公司不變的特性會被消除，但由於不同的

特性可能會使薪資的變動幅度不同，因此亦加入其他非租稅因子。除了性

別可能有差異以外，透過前述文獻可知薪資變動幅度會隨著年紀的增加而

呈現倒 U 的形狀，因此加入 2009 年時的年紀與年紀的平方項。此外個人

對勞動市場的投入程度的差異亦有可能影響加薪的幅度。因此以 2009 年

時，個人的非薪資所得與家庭所得來衡量此一程度，若原先個人非薪資所

得或家庭所得越高者，可能代表其擁有其他收入來源，較無誘因於職場上

獲取更高的加薪幅度，但若將個人的其他所得做為衡量其能力的指標，其

他所得越高代表能力越佳，因此也有可能使加薪程度相較於其他人來的高，

故此一變數係數方向較不確定。 

公司方面的特性，由文獻可知越大型的公司或是高科技的公司會透過

將盈餘以分紅之方式，分配給員工，期許能留住人才，因此本研究亦加入

變數來控制此一效果，然由於擴大書審制度的存在，使得許多小型公司帳

簿不全，無法以資本或是所得額來衡量公司規模程度。因而，本研究利用

個人資料計算公司雇用人數與營業收入衡量公司規模。14並加入各產業與是

否為中小企業之虛擬變數。然而若以營業額是否超過 1 億元來認定大型與

中小型企業的標準，可能會因為景氣波動而受到影響。例如稍具規模之企

業，因受到景氣提升，使得營業額超過 1 億元，而被認定為大型企業，但

景氣下降時，營業額亦下降至 1 億元以下，反而又被認定為中小企業。因

                                                      

14 雖擴大書審制利用營業收入直接估算所得額，因此公司無須詳細記載費用類科目，但做為估

算所得額的營業收入項，仍須據實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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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研究以雇用人數做為衡量中小企業之標準。而為避免控制變數亦產生

內生性之問題，故皆以政策前一期來衡量。 

除了上述變數以外，勞工工會的存在亦是影響員工薪資的一大重要因

素，由於勞工可透過組成工會向雇主談判工資、工作時數和工作環境等。

因此當工會的強度越高，15所爭取到的加薪程度亦應越高。實證上亦證實當

稅率下降時，有工會的員工薪資上升幅度大於無公會的員工（Felix and 

Hines, 2009; Arulampalam et al., 2012）。據 2009 年勞動統計年報指出，台灣

雖工會組織率高達 37.8%，16但實際上影響極小。根據 Huang（1999）所統

計，1987 至 1997 年間，台灣平均每起勞資爭議影響人數約 19 人，影響工

時 4.5 天，因此每位參與勞資爭議所受到的影響平均為 0.24 天。相較於韓

國則為 11.8 天。顯見台灣工會強度較低。且大部分的作用為為員工投保勞

保。因此本研究並不加入與工會相關的變數。 

  

                                                      

15 勞工工會強度可以勞工運動參與人數、損失的工作天數等指標衡量。 
16 工會組織率代表勞工參加工會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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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實證結果 

第一節  敘述統計 

經過上述篩選過程，最終符合政策前後都在同一家公司，且年紀位於

25 歲至 65 歲的樣本，並且刪除公司與個人端變數缺漏的樣本後，剩餘樣

本數為 30,066 家公司，以及其所雇用 1,373,800 個個人，其敘述統計結果

於表 5.1.1 顯示。於稅率調降前，以公司為單位，平均有效稅率為 17.20%，

而政策後整體平均有效稅率降為 12.69%，兩者都遠低於法定名目稅率，其

原因在於除了扣抵額的存在外，由於免稅門檻的關係，許多中小型公司稅

率皆為 0，因此拉低整體的平均。故整體而言，政策後稅率之變動平均僅

下降了 4.51%。接著看到中小企業數量，以公司為單位，可以發現中小企

業佔了整體樣本 9 成之多，但是由於中小企業大部分雇用人數都較少，因

此在以個人為單位衡量時，屬於中小企業與非屬中小企業者約各佔一半。

而關於 2009 年雇用人數，平均來說每一家公司雇用人數為 65.40 人，而最

小值為 7.53 人，但此處並不與篩選過程為每一家公司至少有 10 個樣本數

互相衝突。雇用人數是利用全時工作當量計算而成，因此當某一家公司所

顧用之員工同時擁有三筆相同薪資所得，且三筆所得都高於最低年薪，則

該員工計入該公司之全時工作當量為 0.3，若該公司共雇用了 10 人相同情

形的員工，則該公司利用全時工作當量所計算的雇用人數為 3.33，但可觀

察到之樣本卻有 10 人。接著觀察到員工的特性，可以發現男女比約為 6 比

4，而平均年齡為 38 歲，且利用平均值就可以發現 2009 年薪資與 2010 年

薪資有一大幅跳動，於 2009 年時平均年薪為 60.8 萬元，然而 2010 年平均

年薪為 65.4 萬元，上升幅度高達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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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相關變數敘述統計量 

變數 單位 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2009 稅率 公司 30,066 0.1720 0.1015 0.0000 0.8669 

2010 稅率 公司 30,066 0.1269 0.0701 0.0000 0.9877 

稅率 公司 30,066 -0.0451 0.0739 -0.8247 0.9871 

2009 雇用人數 公司 30,066 65.4030 286.4182 7.5273 26,674.2930 

2009 營業收入 公司 30,066 91.7627 1,839.4530 0 47,662.6250 

是否中小企業 公司 30,066 0.9275 0.2593 0 1 

2009 稅率 個人 1,373,800 0.1656 0.1060 0 0.8669 

2010 稅率 個人 1,373,800 0.1257 0.0789 0 0.9877 

稅率 個人 1,373,800 -0.0399 0.0801 -0.8247 0.9871 

2009 薪資 個人 1,373,800 608,045 496,535 183,200 6,190,629 

2010 薪資 個人 1,373,800 653,504 550,541 183,040 6,641,270 

薪資 個人 1,373,800 45,459 234,573 -5,959,972 6,449,112 

性別 個人 1,373,800 0.5818 0.4933 0 1 

2009 年齡 個人 1,373,800 38.7740 9.2256 25 64 

2009 非薪資所得 個人 1,373,800 9.2001 42.7440 0 723.7908 

2009 家戶所得 個人 1,373,800 354.2325 295.7453 61.8079 4,072.1316 

非薪資所得 個人 1,373,800 1.7606 30.5699 -723.7908 898.7460 

家戶所得 個人 1,373,800 32.7178 320.7588 -3,988.3640 5,139.2510 

2009 雇用人數 個人 1,373,800 1,129.5566 2,697.7784 7.5273 26,674.2930 

2009 營業收入 個人 1,373,800 2,909.0738 12,324.5075 0 147,662.6250 

是否中小企業 個人 1,373,800 0.4888 0.4999 0 1 

註 1：2009 非薪資所得、2009 家戶所得、非薪資所得、家戶所得皆以萬元為單位、營業收入

以千萬為單位。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統計專區 

圖 5.1.1：產業人數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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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看到樣本之中產業的分布，本研究之產業分類係依照中華民國稅

務行業標準分類（第 6 次修訂），將產業共分為 18 類。如圖 5.1.1，若將樣

本中產業之分布與主計總處統計專區所統計之各行業分布圖互相比較，可

以發現兩者之分布情形極為類似，皆以製造業佔大宗，批發零售業次之。

然而本研究樣本製造業所佔比例較主計總處所統計約高 10 個百分點，服

務業之部分，則大多都是主計總處所統計較本研究樣本高。此一可能原因

在於本研究篩選過程中，限定了政策前後皆須受雇於同一公司，由於製造

業勞工較有不可替代性，因此兩期皆屬同公司者比例較高，然服務業較不

需專業技能，替代性高，轉換公司亦較容易，因此在樣本篩選的過程中，

服務業受雇員較易被排除於樣本之外。主計總處所統計之各產業 2009 年

進入率與退出率亦可驗證此一想法，製造業進入率與退出率為 1.82%和

2.01%，而服務業則為 2.45%與 2.39%。 

第二節  實證結果 

在基本模型中，我們互相比較了以最小平方法（OLS）與工具變數兩

階段最小平方法（2SLS）之迴歸結果。為了方便閱讀，將稅率差皆乘 100，

因此稅率差對薪資差之係數即代表，當稅率變動 1%時，薪資的變動幅度。

若此係數為正，代表當稅率下降時，將會使薪資下降，反之若係數為負，

則代表當稅率下降時，將使薪資上升。可以發現在表 5.2.1 第一欄，不考慮

稅率有內生性的 OLS 估計下之結果，係數為正相關（691.26），當稅率上

升時，薪資反而上升。此可能僅代表著，若所適用的稅率越高，則應屬於

大型公司，而其所給予的薪水較高，故無因果關係。於第二欄，我們改以

工具變數進行兩階段最小平方法，首先先檢驗所使用之工具變數是否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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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基本模型與區分中小企業迴歸結果 

解釋變數 

基本模型 區分中小企業 

OLS 

（1） 

IV 

（2） 

中小企業 

（3） 

大企業 

（4） 

稅率 
691.26*** 

（32.35） 

-948.94*** 

（74.79） 

-638.66*** 

（73.46） 

-1302.83*** 

（121.23） 

性別 
21288.53*** 

（368.05） 

21827.52*** 

（370.52） 

14740.11*** 

（432.29） 

28196.79*** 

（604.04） 

2009 年齡 
-911.92*** 

（202.38） 

-1123.89*** 

（202.77） 

746.31** 

（221.82） 

-3730.05*** 

（364.47） 

2009 年齡平方 
5.78** 

（2.53） 

8.08** 

（2.53） 

-15.95*** 

（2.73） 

43.07*** 

（4.64） 

2009 非薪資所得 
-2.58 

（5.44） 

-7.65 

（16.48） 

-35.40* 

（16.74） 

102.72** 

（33.51） 

2009 家戶所得 
73.15*** 

（1.93） 

73.98*** 

（1.93） 

49.94*** 

（2.48） 

89.12*** 

（2.91） 

非薪資所得 
7.22 

（25.11） 

3.63 

（25.09） 

130.36*** 

（26.75） 

-168.14** 

（48.60） 

家戶所得 
92.46*** 

（1.60） 

93.12*** 

（1.61） 

68.41*** 

（2.05） 

110.70*** 

（2.39） 

2009 雇用人數 
1.78*** 

（0.16） 

2.50*** 

（0.16） 

82.50*** 

（4.89） 

2.31*** 

（0.16） 

2009 營業收入 
0.18** 

（0.07） 

0.15* 

（0.07） 

8.16*** 

（1.04） 

0.08 

（0.07） 

是否中小企業 
-12179.40*** 

（428.58） 

-13249.89*** 

（435.22） 

 

 

 

 

控制產業 Yes  Yes  Yes  Yes  

截距項 
27868.27* 

（14246.23） 

15654.44 

（13064.30） 

-6433.23

（23318.85） 

44820.68***

（7768.62） 
2R  0.03 0.03 0.02 0.03 

樣本數 1,373,800 1,373,800 671,491 702,309 

Partial 
2R   0.16 0.23 0.13 

F-statistics  29952.10 15505.80 16570.10 

DWH test  804.98 347.75 451.99 

註 1：*p<0.05, **p<0.01, ***p<0.001 

註 2：2009 非薪資所得、2009 家戶所得、非薪資所得、家戶所得皆以萬元為單位、營業收入

以千萬為單位。 

工具變數，可觀察到第一階段 F 統計量達 29,952.1，通常僅需 F 統計量大

於 10 即沒有弱工具變數之疑慮，因此合成稅率差與真實稅率差有很強之

相關性。接著進行外生性檢驗（Durbin-Wu-Hausman test, DWH），若 OLS

所估計與 IV 所估計並無系統上的差異，則應選擇 OLS 進行估計，因其較

有效率，反之則應採用 IV 估計之結果。而檢測出之結果卡方值達 804.98，

因此使用 IV 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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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欄以 IV 估計之結果中，當稅率下降 1%時，年薪上升幅度約為

948.94 元，且 p 值小於 0.001，顯示稅率的下降的確使薪資有所提高。然

而，通常加薪的幅度並非以一明確數值衡量，而是以一百分比提升。若以

數值衡量，將會受到該樣本的政策前的平均薪資影響，例如原先平均薪資

10 萬的樣本，政策後調薪 1 千；平均薪資 100 萬的樣本，政策後調薪 1 萬，

若以數值衡量，後者大於前者，然而以百分比衡量，兩者皆同為 1%。因此

我們將迴歸係數進行轉換予以分析。17 

在兩階段最小平方法下，IV 所估計出來的係數代表著局部平均效應

（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換句話說僅僅為順從者（compliers）的平

均效應。因此此一係數僅代表著，當合成稅率差高，真實稅率差亦高;當合

成稅率差低，真實稅率差亦低的公司受到有效稅率變化對薪資之影響。然

而由於真實世界並不存在著無論如何真實稅率皆高，或者是無論如何真實

稅率皆低的公司，在此一前提之下，我們可以假設全部樣本皆為順從者。

因此可以利用估計出來之係數除以政策前樣本的平均薪資，推估薪資變動

的百分比。而稅率下降 1%，年薪上升約 948.94 元，即相當於調升了 0.16%。 

政策後的有效稅率下降，的確使台灣整體的薪資上升，但此一上升幅

度極小，考量到不同群體之間的異質性，政策效果在不同族群間是否不一

致，因此接下來我們將進行次組分析（subgroup analysis）。首先我們利用

2009 年之資料，將全部樣本分為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由於大企業公司體制

完整，獎懲辦法健全，以及相對於中小企業較易擴建資本，故其因稅率下

降對薪資之影響，不論是透過直接管道或是透過間接管道，都應較中小企 

                                                      

17 此處我們不以變數取自然對數來衡量變動百分比係因為樣本中稅率的差異大部分皆為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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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區分產業迴歸結果 

解釋變數 

區分產業 

電子零件製造 

（1） 

傳統製造 

（2） 

批發零售 

（3） 

住宿餐飲 

（4） 

專業科技技術服務 

（5） 

稅率 
-2032.74*** 

（195.11） 

-126.69

（132.78） 

-1356.60***

（124.51） 

-596.62*** 

（162.12） 

-2970.58*** 

（502.54） 

性別 
27096.63*** 

（1160.56） 

7235.48*** 

（733.78） 

21460.33*** 

（838.50） 

1756.71

（1822.53） 

18165.02*** 

（2929.40） 

2009 年齡 
-10367.88*** 

（1143.15） 

-136.93

（409.43） 

2564.76*** 

（475.87） 

-206.52

（674.38） 

4157.26** 

（1543.77） 

2009 年齡平方 
138.76*** 

（15.55） 

-2.70 

（5.03） 

-40.81*** 

（6.10） 

-4.52 

（8.25） 

-57.66** 

（19.18） 

2009 非薪資所得 
-15.46

（73.67） 

155.27*** 

（44.38） 

70.72* 

（31.26） 

31.15

（136.38） 

146.49 

 （129.76） 

2009 家戶所得 
60.77*** 

（6.85） 

35.67*** 

（5.81） 

59.08*** 

（3.61） 

36.40*** 

（10.38） 

77.31*** 

（10.14） 

非薪資所得 
205.82*

（93.39） 

142.00 

（76.67） 

38.65

（47.31） 

-269.14* 

（106.58） 

-137.34 

（106.37） 

家戶所得 
137.23*** 

（6.71） 

48.08*** 

（3.96） 

74.66*** 

（2.79） 

40.58*** 

（6.29） 

92.08*** 

（8.28） 

2009 雇用人數 
-3.68*** 

（0.25） 

-6.11*** 

（1.13） 

-8.97*** 

（0.56） 

21.61*** 

（4.91） 

-45.47*** 

（6.75） 

2009 營業收入 
-0.06 

（0.11） 

12.34*** 

（1.49） 

-0.10 

（0.13） 

-46.64*** 

（10.81） 

74.51** 

（26.73） 

是否中小企業 
-21445.52***

（1448.09） 

-9168.60*** 

（986.49） 

-18699.40***

（1157.14） 

6936.23** 

（2276.89） 

2413.01 

（3410.47） 

截距項 
214569.50*** 

（19835.38） 

23002.74** 

（7816.62） 

-24984.78**

（8690.83） 

10819.07

（12723.75） 

-74466.69** 

（28525.69） 
2R  0.03 0.03 0.02 0.01 0.02 

樣本數 179,455 97,343 254,908 23,281 35,954 

Partial 
2R  0.24 0.26 0.31 0.45 0.18 

F-statistics 10926.60 7608.48 8286.24 11042.80 1936.97 

DWH test 35.11 17.42 256.99 28.99 33.50 

註 1：*p<0.05, **p<0.01, ***p<0.001 

註 2：2009 非薪資所得、2009 家戶所得、非薪資所得、家戶所得皆以萬元為單位、營業收入

以千萬為單位。 

業來的大。在表 5.2.1 第三欄與第四欄中，為以 IV 方式分析中小企業與大

企業之迴歸結果，可以發現對於中小企業之樣本，稅率對薪資之影響非常

小，當稅率下降 1%時，年薪僅上升 638.66 元，換算成變動幅度僅有 0.12%，

然而對於大企業之樣本，當稅率下降 1%時，年薪上升幅度為 1,302.83 元。

變動幅度為 0.19%，相差近 1.6 倍。於 2009 年時，全台灣受雇於中小企業

之人數佔 72%，而大企業與中小企業面對政策的反應差異，極有可能為大

眾對於降稅提升薪資普遍無感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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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們觀察薪資在不同產業之間面對有效稅率調降的反應。我們利

用主計總處的定義，將製造業區分出傳統製造業。並以幾個代表性產業為

例，技術密集製造業（如電子零件製造業，資本的變動能提升勞動邊際產

量，且員工較有不可替代性）、傳統製造業（資本的變動能少量提高勞動邊

際產量，但員工可替代性高）、18低技術服務業（如批發零售、住宿餐飲業

等資本的變動較無法提升勞動邊際產量，且員工可替代性高）以及高技術

服務業（如專業科技技術服務業等資本變動較無法提升勞動邊際產量，但

員工較有不可替代性）。 

由於稅率對薪資影響的雙重管道，因此我們預期技術密集製造業與高

技術服務業薪資上升幅度較大，而傳統製造業與低技術服務業則薪資變動

幅度較小。實證結果如表 5.2.2，可以發現在電子零件製造業中，若有效稅

率下降 1%，將可帶來其薪資的上升約為 2,032.74 元，若換算成變動百分

比，則相當於 0.33%的漲幅。而專業科技技術服務業，則為上升 2,970.58

元，漲幅約有 0.39%。最後關心到低技術的服務業與傳統製造業，批發零

售業薪資上升 1,553.41 元，變動幅度約有 0.20%，住宿餐飲業則更低，僅

上升 596.62 元，漲幅僅有 0.12%，甚至傳統製造業根本沒有任何漲幅。此

結論與預期相近，由於當資本增加時，相對其他產業，技術密集製造業的

員工更能增加生產力，因而提升薪資，且其相對於服務業又擁有較專業之

技能與不可替代性，因此公司更可能將稅後多出來之準租做為紅利或獎酬

與員工一同分享。而專業技術的服務業，雖無法透過資本的提升來大幅增

                                                      

18 傳統製造業包括食品業、菸草業、紡織業、成衣及服飾業、皮革毛皮及其製品業、木竹製品業、

家具及裝設品業、紙漿紙及紙製品業、印刷及有關事業、非金屬礦物製品業和雜項工業，即行

業代碼 081111 至 161213。電子零件製造業則為行業代碼 261111 至 26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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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自己生產力，但因其員工擁有專業技能，利用其專業技能所產生之不可

替代性，公司為保留人才亦會分享其準租。最後低技術的服務業與傳統製

造業，無法透過資本大幅提高生產力，又由於進入門檻低，可替代性高，

因此當有效稅率下降時，對於此一群體幾乎無法觀察到任何的薪資漲幅。 

最後我們將從公司與公司間的比較轉向公司內部的比較，公司內部不

同能力的人，不同階層的人，是否亦會受到不同的影響。由於無法觀察到

能力的不同，因此我們以政策前一年之薪資衡量，政策前薪資越高者可能

代表其能力越佳，薪資提升的幅度可能越大。因此我們將各個公司內部之

受僱員按照薪資高低區分為 10 個分位，並對樣本中相同分位者進行兩階

段工具變數迴歸分析。結果於圖 5.2.1，q10 到 q100 分別代表公司內部第

10 分位到第 100 分位，稅率差對薪資差之迴歸結果，並皆以轉換為變動百

分比。可以發現位於公司內部第 30 分位到第 60 分位的員工，有效稅率的

變動對其影響較低，甚至並未達顯著程度。而明顯可見第 70 分位與第 80

分位等公司內部中上階層的人，稅率的變動對其影響有一大幅跳動，約莫

提高 0.17%薪資。至於位於公司頂端的員工，稅率調降對其影響則有近 0.3%。

除了可以用原先薪資所得較高代表能力較佳，故稅後資本提高其所提升之

生產力亦較高來解釋外，公司準租的增加，亦會以最頂層的人優先考量發

放分紅，做為避免其離職之誘因。 

但令人覺得有趣與疑惑的是，身為公司底層 10 分位與 20 分位員工，

有效稅率下降對其薪資之影響，反而並不是最低的（0.19%、0.10%），甚至

高過中上階層員工。本研究認為此部分領取基本薪資附近的員工，薪資會

有如此大幅的提升，並不單單只是因為稅率變動所致，而是有其他變動與

稅率差和薪資差相關所影響。可能是一政策變動使得領取基本時薪之員工

生產力大增，或使原先被低估薪資之員工返回與其生產力匹配的薪資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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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1：*p<0.05, **p<0.01, ***p<0.001 

  註 2：所有迴歸結果接通過弱工具變數檢定與 DWH 檢定。 

圖 5.2.1：各公司內部十分位迴歸結果 

基於上述兩種可能，本研究更傾向於後者，2009 年時政府提出大專畢

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以下簡稱 22k 政策），媒合大專畢業生與企業，

並提供企業每人每月 22,000 元補助，原先希冀企業能自行負擔 6,000 元，

使大專畢業生能達月薪 28,000 元，然而最後卻造成企業不論能力如何，起

薪皆為 22,000 元，更進一步使得青年人起薪皆以此薪資做為標準，造成低

估薪資的情形。由於前述狀況，政府於 2010 年時將補助額降低至 10,000

元，企業可能因此失去統一之標準，而回歸市場機制給予與其生產力相符

之薪資。第二種可能則為公司取消無薪假的實施，由於 2009 年金融大海嘯

的緣故，許多公司皆以向基層員工實施無薪假以求度過難關。然而所得稅

為年度資料，無法觀察到遭實施無薪假員工的月薪，又其並未工作滿一年，

因此以年薪衡量將低估其生產力，而 2010 年若公司因為景氣回溫或是稅

改後稅差越大者，其準租上升，因此有能力停止實施無薪假，使我們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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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薪資回歸與其生產力相符。故政策對基層薪資的影響，亦有可能一部

分來自於稅差大的公司原先基層生產力的低估。 

第三節  穩健性分析 

工具變數的使用上有許多前提假設，如工具變數與真實稅率差必須有

一定關聯性（instrument relevance），當此一關聯性越小時，所估計出來的

結果偏誤即越大。並且工具變數與誤差項須互相獨立，工具變數與其他潛

在影響稅率與薪資的其他公司決策須無關聯性（independent assumption）。

以及工具變數僅能透過真實稅率差來影響薪資的差異（ exclusion 

restriction）。然而除了關聯性可以用弱工具檢定檢驗是否符合之外，外生性

的假設則無法利用統計之方式檢驗。由於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變數，合成

稅率差是利用決策不變的稅基所計算出來，因此符合與其他公司決策無關

聯性。而我們接下來則利用反證法證明合成稅率差符合排除限制（exclusion 

restriction）。 

若合成稅率差只會透過真實的稅率差來影響薪資，則換句話說，當真

實稅率並無改變時，那麼合成稅率對薪資即不產生任何影響。因此我們利

用獨資合夥做為檢驗的樣本。如第二章所述，獨資合夥由於其特殊性，不

論政策前後，其實質上來說所負擔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為 0，但又因其仍須

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故我們可得其課稅所得之資料，利用相同的篩選條

件，及製作合成稅率差之方法，以最小平方法（OLS）直接衡量合成變數

對其薪資的影響。由於並無真實稅率的改變，那麼合成稅率差對薪資的影

響應為不顯著。其結果於表 5.3.1 顯示，在第一欄中我們同時對公司樣本進

行 OLS 分析，直接以合成稅率差檢視對薪資差之影響，由於合成稅率差在

公司樣本中與真實稅率差有強烈的相關性，因此仍能觀察到對薪資有顯著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伍章 實證結果 

 

39 

 

表 5.3.1：公司與獨資合夥合成稅率差對薪資差迴歸結果 

註 1：*p<0.05, **p<0.01, ***p<0.001 

註 2：2009 非薪資所得、2009 家戶所得、非薪資所得、家戶所得皆以萬元為單位。 

註 3：由於獨資合夥無營業收入資料，故此處兩者皆不加入控制。 

且負向影響。然而於第二欄中，可以發現合成稅率差對於獨資合夥的員工

薪資差之影響並無統計上的顯著意義。透過以上分析，可發現當真實稅率

的差距不存在的情況下，合成稅率差即不影響薪資差，因此以合成稅率差

做為工具變數符合排除限制的前提條件。 

在篩選樣本之部分，考量到我們篩選薪資之方式為每年薪資必須高於

最低時薪計算，每日工作 8 小時，每月工作 20 日，每年工作 12 個月，符

合此一篩選條件者，幾乎已為全職工作者。因此儘管屬於 16 至 25 歲之個 

解釋變數 
OLS 

公司 獨資合夥 

合成稅率 
-406.88*** 

（27.91） 

498.85 

（359.35） 

性別 
21824.22*** 

（407.12） 

-6229.40*** 

（2248.11） 

2009 年齡 
-1014.58*** 

（186.85） 

-114.52 

（937.81） 

2009 年齡平方 
6.82** 

（2.25） 

-2.83 

（10.91） 

2009 非薪資所得 
-6.17 

（5.36） 

-3.82 

（38.77） 

2009 家戶所得 
74.09*** 

（0.84） 

32.01*** 

（7.13） 

非薪資所得 
5.23 

（6.67） 

-223.09*** 

（51.62） 

家戶所得 
93.05*** 

（0.69） 

  52.51*** 

（6.10） 

2009 雇用人數 
3.01*** 

（0.05） 

-237.36*** 

（41.30） 

是否中小企業 
-12941.82*** 

（445.90） 

-25273.40** 

（7570.75） 

控制產業 Yes  Yes  

截距項 
23691.03** 

（7344.60） 

93788.73** 

（32817.74） 
2R  0.03 0.05 

樣本數 1,373,800 1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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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穩健性分析迴歸結果 

解釋變數 
含 16-25 歲 

（1） 

含十人以下公司 

（2） 

調整最低年薪 

（3） 

調整有效稅率 

（4） 

不含分紅配股 

（5） 

稅率 
-935.33*** 

（73.42） 

-875.89*** 

（61.81） 

-787.25*** 

（68.78） 

-395.71* 

（202.49） 

-1910.56*** 

（104.66） 

性別 
21426.87*** 

（360.38） 

17984.56*** 

（295.35） 

22120.97*** 

（344.62） 

21228.92*** 

（369.78） 

27373.27*** 

（488.62） 

2009 年齡 
-1164.72*** 

（173.45） 

-776.04*** 

（150.30） 

-259.46 

（179.42） 

-936.83*** 

（202.69） 

742.61*** 

（431.04） 

2009 年齡平方 
8.49*** 

（2.22） 

3.41 

（1.85） 

-4.39* 

（2.23） 

5.85** 

（2.53） 

-19.59*** 

（5.13） 

2009 非薪資所得 
-8.13 

（16.40） 

-28.20* 

（12.74） 

-19.28 

（14.12） 

-9.03 

（16.46） 

324.82*** 

（60.01） 

2009 家戶所得 
73.93*** 

（1.92） 

64.11*** 

（1.57） 

70.27*** 

（1.74） 

71.11*** 

（1.92） 

124.34*** 

（5.70） 

非薪資所得 
4.45 

（25.00） 

-2.82 

（19.24） 

-18.70 

（22.07） 

11.20 

（25.09） 

417.36*** 

（75.88） 

家戶所得 
92.75*** 

（1.59） 

80.98*** 

（1.29） 

92.43*** 

（1.46） 

91.42*** 

（1.60） 

100.19*** 

（4.63） 

2009 雇用人數 
2.47*** 

（0.16） 

2.53*** 

（0.16） 

1.58*** 

（0.13） 

2.32*** 

（0.16） 

3.52*** 

（0.27） 

2009 營業收入 
0.17* 

（0.07） 

0.19** 

（0.07） 

0.19** 

（0.06） 

-0.16** 

（0.07） 

1.27*** 

（0.13） 

是否中小企業 
-13063.57*** 

（424.38） 

-18347.00*** 

（395.43） 

-13286.57*** 

（400.42） 

-7439.67*** 

（439.96） 

-25714.97*** 

（591.59） 

有無行政救濟留
抵 

   
50116.64*** 

（11912.59） 

 

有無國外來源所
得以納稅額 

   
55119.81***

（1206.85） 

 

有無中國來源所
得以納稅額 

   
-3990.16**

（1184.60） 

 

有無基本稅額補
繳 

   
78476.79***

（2831.99） 

 

控制產業 Yes  Yes  Yes  Yes  Yes   

截距項 
22981.74

（13730.01） 

31851.51*** 

（7275.57） 

5266.94

（11403.31） 

169.61 

（13142.17） 

-23705.65*** 

（15645.45） 
2R  0.03 0.02 0.03 0.03 0.03 

樣本數 1,416,011 1,824,799 1,543,740 1,373,800 1,373,800 

Partial 
2R  0.16 0.18 0.17 0.00 0.16 

F-statistics 30875.00 35447.00 32717.60 659.17 29952.10 

DWH test 801.29 1161.04 796.12 4.88 1330.81 

註 1：*p<0.05, **p<0.01, ***p<0.001 

註 2：非薪資所得、家戶所得、非薪資所得、家戶所得皆以萬元為單位，營業收入以千萬為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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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能不再進行學業而半工半讀，較無因為教育程度提高而改變薪資之

疑慮，因此將年紀限制下修至 16 歲，其結果在表 5.3.2 第一欄顯示。當我

們加入 16 至 25 歲的樣本後，樣本數增加 42,211 個，但稅率對薪資的影響

差異不大，影響由原先上升 948.94 元稍微下降為 935.33 元，變動幅度亦

幾乎完全相同。代表著在符合薪資篩選條件下的就學年齡者，教育程度幾

乎已不再變動。接下來我們放鬆公司可被觀察到的員工人數限制，儘管可

被觀察的員工小於 10 個，亦將其納入樣本，檢驗是否會影響結果。如表

5.3.2 第二欄，當我們加入後，樣本大幅度增加了 450,999 筆，並且公司數

量達到 184,399 家，但影響下降為 875.89 元。此係因為大部分受雇於 10 人

以下公司的樣本，其薪資所得原先就較其他人來的低，且稅改對小型公司

影響不大，因此降低了整體平均效果，若以上升百分比來看，則是上升了

約 0.15%，與基本模型下 0.16%相差無幾。最後我們調整樣本對勞動市場

的依附程度，將每一筆薪資給付額調整為需高於最低時薪工作 520 個小時，

相當於一年每周工作 40 個小時，工作 13 周（Song et al. 2015）。此一條件

將加入較多低薪者，其有可能為兼差，或者是臨時工，因此不論分紅或者

是調整薪水，對其影響較不大。第 3 欄可看出在此一條件下，樣本數增加

169,940，係數為-787.25，1%稅率的下降使薪資上升的幅度小於基本模型，

大約為 0.14%。 

在調整主要解釋變數，即租稅因子時，原先基本模型中，所使用的稅

率計算方式為公司當年度所繳納的現金佔課稅所得之比例，但考量到財政

部時常以應納稅額減投資抵減來衡量有效稅率的變化（楊子江，2013）。因

此我們以相同之樣本，但將有效稅率重新定義為以應納稅額減投資抵減佔

課稅所得的比例衡量，同時加入 2009 年是否因基本稅額條例補繳稅額、是

否有行政救濟留抵稅額於當年使用，以及是否有國外或中國來源所得已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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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1：不含員工分紅配股 q10、q20、q30、q40 稅率對薪資影響未達顯著水準。q50 以後皆於

99.9%信心水準下，達顯著水準。 

  註 2：所有迴歸結果接通過弱工具變數檢定與 DWH 檢定。 

圖 5.3.1：各公司內部包含與不含分紅配股十分位迴歸結果 

所得稅之扣抵額等虛擬變數。其結果於第四欄顯示，以應納稅額減投資抵

減衡量的話，1%有效稅率的下降亦帶來 0.07%的薪資上升。 

最後我們更改被解釋變數的定義。原先基本模型中，考量到政策前後

有關員工分紅配股計入所得額的差異，若公司因此將所減少的股權分紅移

轉至經常性薪資或是現金分紅，且受到此政策影響的公司與稅率調降的公

司有一定關聯性，而我們又無法觀察並控制時價政策的效果，僅以經常性

薪資與現金分紅做為被解釋變數，將高估稅率對薪資之影響。但是此一政

策僅改變公司對於股權分紅與現金分紅或經常性薪資間之分配，並不影響

總額的多寡，因此我們加入員工分紅配股（以總額衡量）。 

於此處我們重新定義薪資所得，將原先的薪資扣除分紅配股所得，重

新以基本模型之方式分析。表 5.3.2 第五欄顯示此一結果，可以發現稅率對

0.00%

0.10%

0.20%

0.30%

0.40%

0.50%

0.60%

0.70%

q10 q20 q30 q40 q50 q60 q70 q80 q90 q100

薪
資
上
升
百
分
比

包含員工分紅配股 不含員工分紅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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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的係數為-1,910.56，變動幅度為 0.31%，大於基本模型所估計。其可

能的解釋方式為，越大型的公司面臨越高的邊際稅率，因此稅率調降後，

面對的稅差愈大（例如大型公司稅率可能由 25%調降到 17%，而小型公司

可能只由 2%下降至 1%）。而相同的，越大型的公司，較有發放員工分紅

配股之決策，受到時價政策影響亦越大。因此若單純以不含分紅配股之薪

資所得衡量，將使其所受影響不僅僅來自於稅率的變化，尚包含來自於股

權分紅配股移轉所造成，因此進而高估，導致此處才使得 1%稅率的下降

造成薪資調升了 0.31%。同樣地，我們亦可以透過觀察公司內部各分位薪

資所得者稅率對其之影響，發現股權分紅移轉至經常薪資與現金分紅的端

倪。如圖 5.3.1，由於位於公司基層的員工，通常僅僅領取經常性薪資，因

此較不受時價政策影響。故公司內部底層前 50%的員工，稅率對含與不含

分紅配股薪資效果差異並不大，然而公司越頂層之員工，原先分紅配股佔

其總薪資比重越大，因此較易受到時價政策影響，而移轉至經常性薪資與

現金分紅。透過稅率對不含分紅配股的薪資影響高估程度，即可衡量員工

分紅配股的移轉情形，甚至發現位於最頂層的員工，稅率對其影響高估至

0.7%，顯示其經常性薪資與現金分紅的提升，大部分皆來自於分紅配股之

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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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 

第一節  結論與政策意涵 

台灣 2010 年稅制的改革，造成有效稅率的下降。而對薪資之影響，整

體而言的確是有上升，且令人無法拒絕。然而此一上升幅度卻非常小，當

有效稅率下降 1%時，僅使薪資上升了 0.16%，並且此一效果在不同大小之

公司間、不同產業間甚至是公司內部不同的分位間有著極大的差異。政府

期許能透過減稅之方式，增加全民之薪資，用意無一不是良善。然而台灣

做為一個島國，天生自然資源就較他國不足，因此以服務業發展為主，再

加上歷史脈絡下，使得中小企業為公司型態之大宗。儘管資本投入因為稅

率下降而提升，所帶來生產力之增加亦有限。因此政府的政策僅對於大公

司或是技術密集製造業或是公司頂端的員工帶來效果，而無法造成「全民

加薪」的美景。相較於減稅來達成特定人士薪資的增加，本研究建議政府

可從「直接效果」著手。做為一企業與勞工等多方所創造之附加價值，分

配予工資、利息、地租、租稅與利潤。政府與其希望減少租稅所帶來的準

租增加能自動流向工資，不如輔以協助勞工成立工會，放鬆對於罷工之相

關規定，使其能與資方爭取準租，而非僅僅做為資方之傀儡與一納保平台。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控制變數中，並未加入婚姻，是因為所得稅資料並未有是否已婚一欄，

僅能利用戶主與配偶推算是否結婚（即一家戶中同時存在身份代碼為 A 和

B 者，則為已婚）。然而一部分員工的身分為父母或祖父母（身分代碼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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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僅用代碼並無法衡量此類人是否已婚，故並不加入婚姻變數。然而婚

姻與公司的稅率差並無關聯，因此並不影響稅率對薪資的估計。 

而由於股東分紅配股改以時價計入所得與本次稅改的同時發生，使得

很難分離此二政策的效果，本研究假設時價政策並不影響總額，僅影響股

權分紅與經常性薪資或現金分紅之分配，因此以總額衡量並不受時價政策

影響。但由於原先以面額計入所得額時，個人可透過此管道取得節稅的效

果，改以時價計入所得後，由於所得額上升與邊際稅率的上升，使節稅效

果消失。公司若為彌補此一節稅效果以達稅後薪資相同，可能採取提高薪

資給付額做為對策，因此在考量此管道下總額亦可能上升而使得本篇所估

計稅率對薪資之影響高估。故後續研究可以往公司究竟會不會增加薪資以

彌補此一節稅效果的減少發展。另外透過區分公司內部各百分比之次組分

析，可以發現公司內部最底層之員工在 2010 年時，相較於其他位於公司中

下或中層之員工，有一大幅跳動。這代表著受到稅改政策影響較大的大公

司，同時也面臨著某一變動，使得領取最低薪資附近的員工薪資大幅上升，

本文推測此一變動可能係由於當時政府所推行之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

實習方案與無薪假停止實施有關，然詳細影響仍須更深入的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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